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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是第37个“国际禁毒日”。当天，坞城派出所、亲贤派出所联合
社区，在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民警通过知识讲座、案例展
示、互动体验、签名承诺等形式，普及识毒、防毒、拒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禁
毒政策，呼吁广大群众树立“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生活理念。图为民警向
居民宣讲禁毒知识。 刘友旺 康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凌晨时
分，3名男子途经杏园，一时嘴馋，便
结伴入园偷杏，结果受到了行政拘留
处罚。因为偷吃而被拘留，还真是得
不偿失。

6月 22日，娄烦县公安局杜交曲
派出所接到辖区果农报警，称有贼进
入自家果园偷杏。民警迅速走访调
查，循线追踪，很快确定了 3 名违法
嫌疑人的身份。当天下午，民警将苏
某、杨某、樊某传唤至县公安局执法

办案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经询问，3
人如实供述了偷杏的违法事实。

经查，3名嫌疑人均是卡车司机。
6月 22日凌晨 2时许，53岁的苏某、38
岁的杨某和 30岁的樊某，在阳曲县卸
完煤开车返回岚县，途经杜交曲镇一
杏园时，看着诱人的杏儿，3人立即互
通电话“相约摘杏”。随即，他们将车
停放在路边，拿上编织袋、纸箱、手提
袋来到杏园，将防护网破坏后潜入，偷
摘了30多公斤的杏儿后离开现场。

被告人小浩（化名）与小珍
（化名）为夫妻。小浩自 2003年起
曾多次因吸食毒品被忻州市岢岚
县公安局、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
局行政拘留、强制戒毒，但仍不悔
改。

2018年 9月起，小浩在其租住
的太原市某小区多次向吸毒人员
贩卖土制海洛因。

2018 年 9 月至 12 月底，吸毒
人员小山（化名）分 27次从小浩处
以每包（0.05g）100 元的价格购买
土制海洛因 86 包，小浩共计收取
毒资 8600元。小浩负责给吸毒人
员小山毒品，其妻小珍负责收取
毒资。

2018 年 10 月，吸毒人员小四
（化名）分 14 次从小浩处以每包
（0.05g）90元到 126元不等的价格
购买土制海洛因 38 包，小浩共计
收取毒资 4068元。

2018 年 10 月，吸毒人员小五
（化名）分 7 次从小浩处以每包
（0.05g）80元到 100元不等的价格
购买土制海洛因 16 包，小浩共计
收取毒资 1500元。小浩从上述贩
卖毒品的过程中共收取赃款
14168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小浩
多次贩卖毒品，情节严重，其行为
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小
浩向多人多次贩卖毒品，情节严
重，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公
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根据被
告人小浩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最终判
决其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追缴
其违法所得 14168 元，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一日吸毒、一生戒毒、终生
想毒”，不少贩毒者本身就是吸毒
者，通过向他人推销、加价卖出毒
品的方式为自己积攒吸毒资金、
以贩养吸，其行为不仅将其他吸
毒者拉入更深的吸毒深渊，还为
毒品扩散推波助澜，严重影响社
会安定。法官提醒广大群众，希
望大家增强法律意识，拒绝在陌
生场所吃喝陌生人递来的烟酒食
品，加强对青少年的关心爱护，切
莫因一时大意掉入毒品的“虎
口”。 记者 任 蕾

通讯员 武鹏飞 张馨艺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朋友庆
生喝白酒，酒吧里喝鸡尾酒，看欧洲
杯喝啤酒……从 6月 24日晚上 8时许
到 25日凌晨 4时许，女子刘某喝了三
顿酒后驾车上路，结果被交警迎泽一
大队民警查获。

6 月 25 日凌晨 4 时 40 分许，在并
州路南沙河快速路南沿岸设卡夜查
酒驾的迎泽一大队民警截停了一辆
奔驰轿车，发现驾车女子刘某身上有
酒气。经检测，刘某每百毫升血液中
含有 180.6 毫克酒精，属于醉酒驾
驶。经询问，24日晚上 8时许，刘某给
朋友过生日，喝了一顿白酒，当晚 10

时许回到其驻唱的酒吧，又喝了几杯
调制的鸡尾酒。25日凌晨，她再次和
这帮朋友边看欧洲杯边喝啤酒，一直
持续到 25日凌晨 4时许。也就是说，
在大约 8小时内，刘某一共喝了三顿
酒。

目前，刘某已被吊销驾照，禁驾 5
年，且因其血液酒精含量已达到追究
刑事责任的标准，被以涉嫌危险驾驶
罪刑事立案。目前，欧洲杯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交警在近期查获的涉酒
司机中，有不少是喝酒看球后，驾车
上路的。交警提醒大家，守牢喝酒不
开车的底线，切勿心怀侥幸。

吸毒并不酷 沾了没退路
6月26日是第37个“国际禁毒日”，为引导群众增强拒毒意识和法治观念，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禁毒宣传

教育，万柏林法院以案释法，劝告大家切莫掉入毒品的“虎口”。

被告人小强（化名）与被告人小丽
（化名）为男女朋友关系，同居于万柏林
区某小区。2023 年 10 月，小强通过某
视频平台得知小豪（化名）售卖含有依
托咪酯（一种麻醉药品，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被列入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的电子烟弹，于是前往小豪所在的江西
省九江市，分两次以每颗 230元的价格
购入电子烟弹 50余颗，付给小豪现金 1
万余元。

回到太原市后，小强又在另一视频
平台发布电子烟视频，吸引到小甲（化
名）与其取得联系。2023年 11月，小甲
来到小强家，吸食了小强给的 1颗含依
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后，又以 600元的价
格向他购买了一颗，小甲吸食时小丽也
在现场；同月，小甲在小强家楼下先后
以 550 元、600 元的价格分别向小强购
买了 2颗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

2023 年 11 月 20 日，吸毒人员小乙
（化名）与小丙（化名）前往小丽家玩耍，
看到小丽与男友小强正在吸食含有依
托咪酯的电子烟，于是就一起吸食了几
口。小乙自觉体验感不错，便以 600元
的价格向小强购买了 1颗。24日，小丽
在家以 600元的价格向小乙与小丙出售
了 1颗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并与被
告人小强一起收留二人在家吸食。此

后，小强在家中以 200元的价格再度向
小乙出售电子烟弹 1颗。

2023 年 11 月 26 日，公安机关在小
强和小丽的家中将二人抓获归案，并从
二人住处搜查出 13颗全新的电子烟弹、
12 颗电子空烟弹和 1 个电子烟烟杆。
经鉴定，在以上收缴的电子烟弹中均检
出依托咪酯成分。审理过程中，小丽主
动退缴赃款 17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小强、小丽
的行为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和容留他人
吸毒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对其二人
提起公诉。万柏林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小强、小丽贩卖含有依托咪酯的电
子烟弹，其中，被告人小强多次贩卖毒
品，情节严重，二被告人行为已构成贩
卖毒品罪；被告人小强、小丽容留他人
吸食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二被告
人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小强、
小丽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二被告人
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
罚，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小丽自愿退缴
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被告人小强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被告人
小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
金 3000元。

案例一： 案例二：

一晚喝了三顿酒
醉驾上路被查获

三人偷摘杏被行拘


